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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专家责任，是中国侵权法的重大疑难问题，国内以往的研究基本限于法律上之比较借鉴。
该成果创新性较强，主要表现为：首先，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专家责任。
这是该成果与以往研究的最大不同或特色。
论文以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弗莱德逊、玛格丽森等社会学家关于职业化现象的研究为基础，分析
了专家与社会分工、与现代工业化社会和消费社会、福利社会的关系，以揭示专家的社会角色为重点
。
其次，在此基础上，试图论证专家对社会广大的接受服务的群体负有注意义务，此义务为损害赔偿之
基础，并附之以限制，以平衡专家的执业社会需求与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关系。
本文不是系统分析各种专家责任，而是以医师、律师、会计师为主研究专家责任的基本问题，立意恢
宏，颇为高深，为前人成果之上的具有理论建树的新作。
　　该著作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改完成。
搜集参阅了不少英文资料，有若干阶段性成果发表，为精心研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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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责任当以损害赔偿为依归和核心。
专家因执业过失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颇有特别之处。
过错、因果关系的证明不可避免地涉及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凸显了专家证人或者鉴定人在诉讼中的
意义；会计师、律师等的工作方式以提供专业意见为主要形式，专业意见是一种信息，由于信息的瑕
疵导致损害，和普通的侵权方式相比，在责任构成等方面有一些独特之处；医生由于执业疏忽导致身
患恶疾的病人生存几率降低，是一种机会损失，对机会损失的赔偿面临许多技术上的难题；会计师、
律师的侵权方式表现为信息侵权，其损害类型则常常表现为纯粹经济上损失，从目前世界各国的立法
来看，对于过失导致的纯粹经济上损失的赔偿持保守态度。
诉讼的激增、赔偿的艰难都刺激了职业责任保险这种新兴的险种的成长，但保险市场的回应常常不那
么积极。
本书对这些前沿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细化，我国的职业化进程会愈来愈快，职业化程度会愈来愈高。
职业不仅成为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形式，“你我都将深深地嵌在
这个世界之中”（苏力语）。
不啻如此，一个强有力的职业阶层，还是一个社会的重要支撑，是国家繁荣富裕的基石之一。
因此，对职业阶层的研究和关怀，当远不止于专家民事责任之冰山一角。
法律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还有社会学、经济学等应当共同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动我国职业阶
层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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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破除神秘：专家的社会角色　　“定义总是危险的。
”（Erasmus语）对“专家”或者“职业”这样貌似平常其实包罗万象的概念进行定义更是如履薄冰。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忧，无论是诸如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等集社会学之大成者，或者艾
略特·弗莱德逊和玛格丽森等专注从事职业问题研究的社会学家，都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一风险，而
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职业化现象进行了观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研究范式。
　　第一节 法律界的“特征论”　　法律界对职业化现象的研究往往专注于对职业特征的描述。
英国学者Jackson&Powell在其所著的《专家过失》中描述了专家的四个基本特征：　　（1）工作具有
高度的专门性和技能性，大部分工作是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从事这样的工作需要一段时间的理
论和实践训练。
（2）专家对委托人负有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和信赖义务。
而且，专家还对社会负有较高的义务，这种义务有时候超过了他们对委托人的义务。
（3）专家大多属于行业协会，由行业协会来决定是否允许其执业、举行能力测验和颁布行业的行为
准则和道德准则。
（4）专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一定的特权。
如在英国，医生享有免予陪审团审理的权利。
　　在德国，与专家相对应的概念是自由职业者。
德国学者J.F.volrad Deneke于1969年提出自由职业者的定义，认为自由职业者包括三个特征：（1）精神
思想性之给付；（2）个人之给付；（3）其给付具有经济独立性。
最后一个特征所指者，并非个别之执业，而系指整体之职业。
Michalski则将自由职业者定义为，自由职业者系一整体特征所充分之职业团体，其与企业经营者相区
别，且与核心价值相关，具公益重要性之活动，并基于与当事人建立之信赖关系，且其大部分职业从
事者，不受法定之指令拘束，具有经济之独立性。
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德国自由业者联邦协会会员大会于1995年6月12日决议，将自由职业者定义为，
自由业者，为一基于特殊职业资格，个人自由负责，且为专业独立精神思想性给付，并兼顾委托人与
大众之利益，其执业并受国家立法制定或职业自治团体制定之执业法规所拘束。
此等职业法，系为确保与继续发展专业性品质与自由业者与其委托人之间的信赖关系而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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